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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相關科系就其課綱觀之，確實為針對訓練長期照顧人力

所設置，針對相關法規對於「老人照顧」相關科系是否能夠擴

大解釋至「老人服務」或「老人」相關科系，以因應時勢之所

趨，並協助拓展相關科系畢業生之就業範圍，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如案由。 

（十九）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有線電視業者收視費用過高，且不同縣

市之間的費用差距最多可達 120 元，顯見對於價格的訂定是具

彈性空間。而根據行政院新聞局九十三年發布之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中，訂定收視費用每戶每月以新臺幣六百

元為上限；然而，無法依時調整的費率標準，早已為民所詬病

。本席建請行政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相關單位，重新檢討

目前有線電視收取費用的標準，在考量各業者必需的成本及自

製節目之良窳多寡後，於三個月內提出一符合各地差異性的收

費公式，以透明化各有線電視台的收費情形，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據調查，有線電視業者收費不僅南北不均，更存有東西差異。101 年新北市收視費用為 515

元；台中市 580 元；高雄市 510~550 元皆有；花蓮縣更高達 600 元。在全民抗漲的氛圍下

，有必要重新檢討將近十年前所訂定且已不合時宜之收費標準，且僅僅以訂定上限金額來

規範，也容易鼓勵費用往上限靠攏。 

二、根據行政院新聞局九十三年發布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訂定收視費用每戶

每月以新臺幣六百元為上限。惟因部會整合，新聞局相關業務現已移轉至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來處理。緣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更有積極檢討收費標準的義務和責任。 

三、本席認為第一、現行收費標準為九十三年由行政院新聞局所發布，距今已將近十年，當時

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建置設備成本等條件，已與現今多有不同，如持續使用舊有辦法，不

思與時俱進，將使得規定逐漸與社會脫節，造成「賺的是業者、苦的是國人」。第二、不

同區域之間由於用戶數量上有差異，而造成費用的差異能夠理解。然而光高雄市便有三種

費用，不禁讓人質疑這樣的收費標準是否具公信力。第三、本席要求儘速檢討目前有線電

視收取費用的標準，在考量各業者必需的成本及自製節目之良窳多寡後，於三個月內提出

一符合各地差異性的收費公式，以透明化各有線電視台的收費情形。 


